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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9－006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2019

年

2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 ）的股东。 截止到2019年2月末，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份1,250,154,088股，占其总股本16.4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成大钢铁贸易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大钢铁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

1,473,600股，占其总股本1.9?。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广发证券（母公司）及

由广发证券全资所有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2019年2月经营情况主要财

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9年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2月28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1,247,375,998.11 491,020,345.85 2,269,846,201.56 929,342,463.12 76,972,867,922.67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

89,926,710.42 45,744,416.47 202,501,807.50 104,308,015.80 4,853,215,988.13

备注：上述数据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且均为广发证券非合并报表

数据。

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7日

证券代码：

600993

证券简称：马应龙 公告编号：临

2019-001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股

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5日收到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更换马应龙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因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周依黎女士工作变动，不能继续履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期的相应职责，为保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开展，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决定由保荐代

表人曹霞女士接替周依黎女士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仍然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分别为曹霞女士、牛婷女士。

特此公告。

附件：保荐代表人曹霞女士简历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7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曹霞女士简历

曹霞女士，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注册

会计师。 曾参与中来股份、东音泵业、中原证券IPO项目、中来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9-1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2019年2月

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时期 2019年2月

营业收入 150,937,618.67

净利润 44,387,218.68

期末净资产 13,249,051,275.47

重要提示：1.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2.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05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行拟新增发行总额不超过等值1100亿元人民币的合格二级资本工具。

本行已收到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工商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

〔2019〕93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9〕第24

号），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

关于本次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情况，本行将依据有关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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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7日以书面

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2019年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由公司董事长于有德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逐项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续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署了相关房

屋租赁协议。 目前，由于相关协议到期，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公司与

相关出租方对房屋租赁协议进行修订并重新签署如下协议：

（1）《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协议》；

租赁面积90,704.38平方米，年租赁费用1,406万元人民币。

（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协议》；

租赁面积67,712平方米，年租赁费用380万元人民币。

（3）《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地球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协议》；

租赁面积16,800平方米，年租赁费用550万元人民币。

（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协议》；

租赁面积9,400平方米，年租赁费用311万元人民币。

（5）《济南港豪有限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协议》。

租赁面积9,589.88平方米，年租赁费用665.06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邹忠厚先生、宋进金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经对以上房屋租赁协议逐项表决后，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 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已经签订的相关协议，预计2019年度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

易发生额约为1,133,678万元人民币，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2,812,611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邹忠厚先生、宋进金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请最近一次的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关于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加快技术改造，提升研发能力，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经营风险，进一步稳健反映经营效益，保障

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决定对高震动、高腐蚀、技术进步较快的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由年限平均法变更为双倍余

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折旧方法的改变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会对公司2018年及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

测试，预计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后增加2019年折旧费用约为5391万元，以后年度逐年降低。

该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全票通过。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1、2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对议案1、2、3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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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地球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地球村公

司” ）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签署了相关房屋租赁协议。 目前，由于相关协议到期，根据

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公司与相关出租方对房屋租赁协议进行修订并重新

签署了相关协议。

涉及的出租方中，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汽集团”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

建设有限公司为重汽集团的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动力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制股东中

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重汽香港” ）的子公司；济南港豪发展有限公司（“港豪公司” ）为重汽香港公司的

子公司。 本公司和地球村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对《关于续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中

的事项予以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邹忠厚先生、宋进金

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最终以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逐项通过此议案。 该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一）项所述的关联关

系。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注册资本：102628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777号

中国重汽科技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4140905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公路运输。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组织本集团成员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特种

汽车、军用汽车、客车、专用车、改装车、发动机及机组、汽车零配件、专用底盘；集团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资供应及

销售。 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润滑油销售；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团的进出口公

司）。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421,253万元，净资产283,200万元，营业收入24,716万元。

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子公司，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所

述的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马明亮，注册资本：4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绣江路北首路西绣惠街道康陈

村地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81776314234E。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钢化玻璃、中空玻璃的加工及销售(不含玻璃制造);钢结构、塑钢、铝合金门窗加工及

安装;建筑工程、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土石方工程、基础工程的施工(凭资质);管道维

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不含铸锻);建筑材料、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彩板五金、交电、日用杂品、耐火材料

的批发、零售(只限分公司经营);房屋粉刷、清洗维修;房屋出租;建筑工程技术研发;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

管理;网架设计、制作、安装(凭资质);输送设备、涂装成套设备的设计、加工(不含铸锻)、制造、安装、调试;物业

管理服务(凭资质);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复合板材、瓷砖复合板材的生产加工、销售;集成卫浴、集

成厨房、集成阳台及轻质隔断墙的组装;厨房用具、卫生洁具、家具及五金配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末，该公司总资产12,456万元，净资产7,58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734万元。

3、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所

述的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蔡东，注册资本：671308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法定代表人：蔡东，注册资本：671308万元。注

册地址：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87411873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发动机及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发、中试，对外进行计量培训、评审，提供

动力能源（风、水、电、汽，只限于提供，不含自制），自有土地、房屋设备租赁，物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0,354万元，净资产955,1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65,918万元。

4、济南港豪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属于《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所述的关联

关系。

法定代表人：吴建义，注册资本：150370万港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

技大厦十一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672267509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主要

股东：中国重汽（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进出口贸易（电子、机械设备，机械器具、电

气设备及其零件；汽车及配件；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工业用）；塑料及其制

品；橡胶及其制品；木浆及其它纤维状纤维素；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等）；自有房屋租赁（以上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许可证管理的

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68,172万元，净资产134,46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91万元。

经公司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以及其

他途径查询，上述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房屋租赁的定价原则：租赁价格参照同地区土地及房屋租赁价格确定。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济南建设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租赁费为每年

380万元人民币。 所租赁的房屋及场地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绣江路北首路西绣恵镇康陈村地段北首路西

的厂区。 总面积为67712平方米；其中，场地面积46539平方米，厂房面积21173平方米。

公司与动力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租赁费为每年311

万元人民币。 所租赁的房屋坐落于章丘工业三路913号，总面积为9400平方米。

地球村公司与动力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租赁费为每

年550万元人民币。 所租赁的房屋坐落于章丘工业三路913号，总面积16800平方米。

公司与港豪公司签署的 《房屋租赁协议》 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租赁费为每年

665.06万元人民币整。 所租赁的房屋坐落于济南市华奥路777号，总面积为9589.88平方米。

公司与重汽集团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1406万

元人民币。 所租赁的房屋坐落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南首，总面积为90,704.38平方米。

上述五项协议均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的人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租赁相关场地用于公司日常办公、生产以及仓储服务等。 通过

该等交易，公司能够实现资源整合，统一管理，降低相关物流费用，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为规范该等关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

进行了约定。现该事项亦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在2019年3月

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

审议。 经审核有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均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没

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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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主要负责重卡整车的生产和装配，目前已经在关键零部件总成、整车生产和装配、整车进出口等环节

具备一体化的生产能力和竞争优势。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实际控制人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下属公司发生

持续性的购销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从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发动机、变速箱、内饰件及其他相关零

部件；接受中国重汽及其下属各改装厂的整车上装服务；向中国重汽集团下属的进出口公司销售用于出口的

整车；控股子公司桥箱公司向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销售车桥等；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中国重汽财务

有限公司存款、贷款、票据承兑等金融服务。

2018年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855,851万元人民币， 采购货物及

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2,009,482万元人民币。 公司在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础上，结合2019

年经营目标，预计了2019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预计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等关联

交易发生额约为1,133,678万元人民币， 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2,812,611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金融业务预计情况详见列表。

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定，2019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属关联事项，公司关联董事于有德先生、宋其东先生、宋进金先生、邹忠厚先

生对此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表决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关联交易

总金额

2019年关联交易金

额占同类交易的比

例

2018年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

（未经审计）

销售货物

重汽国际 741,000 16.00% 610,384

济南商用车 173,000 3.74% 79,331

济宁商用车 64,000 1.38% 45,979

济南投资 31,000 0.67% 27,027

济南专用车 22,000 0.48% 7,563

柳州运力 18,000 0.39% 18,038

青岛重工 8,100 0.17% 4,190

成都王牌 6,400 0.14% 5,135

绵阳专用车 4,100 0.09% 2,746

湖北华威 4,000 0.09% 5,229

济南动力 3,800 0.08% 4,712

济南物业 2,100 0.05% 62

济南橡塑件 1,900 0.04% 1,600

福建海西 1,800 0.04% 1,382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2,718 0.06% 1,130

合计 1,083,918 23.40% 814,508

提供劳务

济南动力 26,000 31.00% 20,948

济南橡塑件 7,500 8.94% 6,273

济宁商用车 5,400 6.44% 4,793

杭发公司 3,800 4.53% 3,366

济南商用车 3,300 3.93% 2,751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3,760 4.48% 3,213

合计 49,760 59.33% 41,343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合计 1,133,678 - 855,851

采购货物

济宁商用车 790,000 11.80% 415,512

济南动力 720,000 10.76% 879,354

杭发公司 371,000 5.54% 7,018

济南商用车 300,000 4.48% 239,152

济南橡塑件 191,000 2.85% 156,869

复强动力 96,000 1.43% 60,472

大同齿轮 84,000 1.25% 65,143

济南投资 52,000 0.78% 48,772

泰安五岳 36,200 0.54% 31,033

青岛重工 31,000 0.46% 23,812

湖北华威 20,000 0.30% 18,252

济南专用车 12,000 0.18% 11,951

成都王牌 10,000 0.15% 8,226

柳州运力 7,500 0.11% 8,376

绵阳专用车 6,500 0.10% 3,493

重庆燃油喷射 6,200 0.09% 707

山东希尔博 4,100 0.06% 507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1,175 0.02% 767

合计 2,738,675 40.91% 1,979,415

接受劳务

济南动力 21,000 9.00% 16,591

山东长久 19,000 8.14% 168

豪沃金融 15,000 6.43% 53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

7,936 3.40% 4,670

济南商用车 3,700 1.59% 2,928

济南港豪 3,600 1.54% 2,639

济南物业 2,100 0.90% 1,714

设计研究院 1,600 0.69% 1,304

合计 73,936 31.69% 30,067

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合计 2,812,611 - 2,009,482

2019年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金融业务预计

预计每日最高存款限额 40亿

存款利率范围 0.35%—2%

预计贷款额度 40亿

贷款利率范围 3.48%-6%

授信额度 40亿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详见本公告第三节《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实际发生

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销售货物

重汽国际 610,384 15.06% 710,000 -

济南商用车 79,331 1.96% 92,000 -

济宁商用车 45,979 1.13% 62,000 -

济南投资 27,027 0.67% 21,000 -

济南专用车 7,563 0.19% 17,200 -

柳州运力 18,038 0.45% 15,100 -

青岛重工 4,190 0.10% 12,000 -

成都王牌 5,135 0.13% 16,100 -

绵阳专用车 2,746 0.07% 4,300 -

湖北华威 5,229 0.13% 2,100 -

济南动力 4,712 0.12% 4,700 -

济南物业 62 0.00% 330 -

济南橡塑件 1,600 0.04% 2,400 -

福建海西 1,382 0.03% 1,70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

他关联方

1,130 0.03% 2,486 -

小计 814,508 20.10% 963,086 -

提供劳务

济南动力 20,948 30.88% 7,100 -

济南橡塑件 6,273 9.25% 4,700 -

济宁商用车 4,793 7.07% 3,750 -

杭发公司 3,366 4.96% 2,700 -

济南商用车 2,751 4.06% 2,21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

他关联方

3,213 4.74% 2,205 -

小 计 41,343 60.95% 22,665 -

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合计 855,851 985,751 -13.18%

采购货物

济南动力 879,354 15.46% 866,000 -

济宁商用车 415,512 7.30% 424,000 -

济南商用车 239,152 4.20% 238,000 -

济南橡塑件 156,869 2.76% 168,000 -

复强动力 60,472 1.06% 38,000 -

大同齿轮 65,143 1.15% 66,000 -

济南投资 48,772 0.86% 41,000 -

泰安五岳 31,033 0.55% 20,000 -

青岛重工 23,812 0.42% 17,000 -

湖北华威 18,252 0.32% 13,800 -

杭发公司 7,018 0.12% 6,300 -

济南专用车 11,951 0.21% 4,800 -

成都王牌 8,226 0.14% 24,700 -

柳州运力 8,376 0.15% 3,200 -

绵阳专用车 3,493 0.06% 12,000 -

重庆燃油喷射 707 0.01% 600 -

山东希尔博 507 0.01% 26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

他关联方

767 0.01% 750 -

小计 1,979,415 34.80% 1,944,410 -

接受劳务

济南动力 16,591 9.27% 16,600 -

山东长久 168 0.09% 4,000 -

豪沃金融 53 0.03% 8,000 -

中国重汽集团及其

他关联方

4,670 2.61% 7,773 -

济南商用车 2,928 1.64% 1,500 -

济南港豪 2,639 1.47% 3,200 -

济南物业 1,714 0.96% 1,800 -

设计研究院 1,304 0.73% 1,200 -

小 计 30,067 16.80% 44,073 -

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合计 2,009,482 1,988,483 1.0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注册资本：102628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777号

中国重汽科技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4140905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公路运输。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组织本集团成员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各种载重汽车、特种

汽车、军用汽车、客车、专用车、改装车、发动机及机组、汽车零配件、专用底盘；集团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资供应及

销售。 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润滑油销售；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团的进出口公

司）。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421,253万元，净资产283,200万元，营业收入24,716万元。

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87128.54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圣井潘王路西，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严文俊，经营范围：汽车及零部件、总成、工程机械、农用车、摩托车配件、橡胶制品开发、

研制、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机械加工、铸造；汽车改装；机械设备维修、租赁；五金、交电、钢材的批发；

汽车售后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在章丘市中国重汽工业园内从事污水处理经营和压缩空气的供应；批发（有

仓储）：乙炔；丙烯；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不含剧毒品，成品油，第一类易制毒和第二类监控化学品）；永

久气体（限氧气、氮气、氩气）、液化气体（限二氧化碳）气瓶充装；压力容器（车用气瓶）安装。（以上凭许可证

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060,502万元，净资产187,48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56,101万元。

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671308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蔡东，主营发动机及零部件

的开发、生产、销售，汽车及零部件的研发、中试，对外进行计量培训、评审，提供动力能源（风、水、电、汽，只限

于提供，不含自制），自有土地、房屋设备租赁，物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0,354万元，净资产955,1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65,918万元。

3、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金193088.38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红泰六路699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侯建明，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多缸柴油机

58.82KW。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85,224万元，净资产229,13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87,254万元。

4、中国重汽集团重庆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33848.58万元，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翠宁路6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

企业投资)；法定代表人胡伯康，主营业务油泵油嘴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9,358万元，净资产47,59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5,451万元。

5、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8114.9万美元，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圣井唐王山路北潘王路西，法定代表人侯建明，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经营范围生产再制造发动机产品及汽车零部件、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

品；润滑油的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1,470万元，净资产81,81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63,467万元。

6、中国重汽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555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14层、15层，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伟，经营范围：批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

业务，对外承包工程（非工程建设类），提供自产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汽车及配件、电子机构设备、日

用百货、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装饰材料、计算机软件、建筑材料的批发。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719,267万元，净资产59,3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71,573万元。

7、济南港豪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50370万港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

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十一层，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吴建义，经营范围汽

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进出口贸易（电子、机械设备，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汽车及配件；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工业用）；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木浆及其它纤维状纤维素；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自有房屋租赁

（以上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许可证管理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68,172万元，净资产134,46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91万元。

8、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105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

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13层，法定代表人方健，经营范围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技术咨询服

务；建筑安装工程、工矿工程建筑施工及项目管理；公用与民用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制造与安装工程的监理；基

本建设项目标底的编制和工程结算审价、评估等。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312万元，净资产3,6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529万元。

9、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00万元，注册地址:柳州市柳江县新兴工业园乐业路12号，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制造及销售；除雪设备的制造、销售和服务;机械设备

的制造、销售和服务;商用车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二类

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车辆维修);厂房租赁;场地租赁;技术咨询;仓库租赁,仓储(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

服务。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63,888万元，净资产13,89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4,547万元。

10、中国重汽集团湖北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6277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地址随州市交通大道1128号，

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挂车、商用车（不含小轿车）、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不小于

500L)；车载罐体(不含压力容器）；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及自产产品的配送和服务;房屋、场地租赁。 （涉及

行政许可的经营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2,80万元，净资产6,27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2,482万元。

11、中国重汽集团绵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绵阳高新区防震减灾产业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靳文生，经营范围：专用汽车、汽车零部件制造、销售，商用车销售，货物、技术进出

口(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7,025万元，净资产4,36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4,839万元。

12、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3亿元，注册地址：济宁市诗仙路36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刘荣章，经营范围：车用燃气气瓶的安装（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载重汽车、专用汽车、重型

专用汽车底盘、客车底盘、汽车配件的制造和销售；机械加工和销售及以上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22,842万元，净资产-20,34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65,387万元。

13、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80000万元，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长城路8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

业与内资合资)；法定代表人靳文生，经营范围：商用汽车整车及底盘（含低速货车、专用汽车、载货汽车、客车）

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检测及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通用机械产品的生产及销售；运输型拖拉机及农机推广；汽车

租赁、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限制类）(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28,547万元，净资产91,70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8,492万元。

1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

控制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58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潘王路19777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严文俊，经营范围：客车、客车底盘及零部件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汽车工业技术服务；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零部件的批发；车用气瓶安装业务(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99,680万元，净资产36,7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8,440万元。

15、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注册地址：福建省永安市埔岭9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

徐向阳，经营范围：汽车（含底盘、客车）生产、销售；低速货车生产、销售；机械产品、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科

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

料和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2,166万元，净资产-21,40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4,856万元。

16、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橡塑件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240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长清区重汽黄河路688号（重汽工业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李建亭，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不含特种设备）、橡胶

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机床设备维修；工程机械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053万元，净资产31,43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39,361万元。

17、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17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孙成龙，经营范围：投资汽车工业、房

地产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91,859万元，净资产82,809万元。

18、中国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23954万元，注册地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荣路369号，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重型专用汽车及底盘制造、专用汽车方面的研究

开发及咨询服务；各类工程机械产品的研发、制造、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改装汽车、汽车配件制造；进出口业

务；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224,917万元，净资产40,75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84,514万元。

19、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32000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天门大街266号，公司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于有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重型汽车专用底盘、消防

车、汽车总成、汽车零部件及专用汽车改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6,655万元，净资产7,51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8,476万元。

20、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

人民币25520.79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州街99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万春玲，经营范围：设计制造汽车变速箱、拖拉机前驱动桥、工程机械齿轮、各种螺伞齿

轮等部件、煤矿支护设备及综采配件、铸锻件、设备维修及配件；销售汽车（不含小轿车）；经营本公司各种产

品部件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要材料及设备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本企业

三来一补业务；自有房屋租赁；变速器产品试验；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88,178万元，净资产75,82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5,609万元。

21、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章丘市潘王路17668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陈彦博，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专用汽车（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为准）；车载罐

体；城建园林机械修理；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5,959万元，净资产12,3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6,583万元。

22、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物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中路53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杨永启，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车用尾气净化液；餐饮、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物

业管理；房屋维修；建筑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以上凭资质证经营）；房屋出租及中介；房地产营

销、代理；保洁服务；家庭服务；生产、销售：汽车配件，润滑油，水处理设备；包装箱的生产（不含印刷）、销售；销

售：办公用品，工艺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末，该公司总资产5,181万元，净资产3,15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846万元。

23、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建设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山东省章丘绣江路北首路西绣惠

镇康陈村地段，法定代表人马明亮，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钢化玻璃、中空玻璃的加工及销售(不含玻璃制造);钢

结构、塑钢、铝合金门窗加工及安装;建筑工程、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土石方工程、基础

工程的施工(凭资质);管道维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不含铸锻);建筑材料、普通机械、汽车零部件、彩板五

金、交电、日用杂品、耐火材料的批发、零售(只限分公司经营);房屋粉刷、清洗维修;房屋出租;建筑工程技术研

发;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网架设计、制作、安装(凭资质);输送设备、涂装成套设备的设计、加工(不含铸

锻)、制造、安装、调试;物业管理服务(凭资质);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复合板材、瓷砖复合板材的生产

加工、销售;集成卫浴、集成厨房、集成阳台及轻质隔断墙的组装;厨房用具、卫生洁具、家具及五金配件的销

售。 截止2017末，该公司总资产12,456万元，净资产7,58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734万元。

24、中国重汽集团希尔博（山东）装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所述的关联关系。

注册资金21851.6万人民币，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天门大街567号，公司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人刘培民，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装配、安装、销售、进出口随车起重机、随车

起重运输车、拉臂钩、升降尾板、汽车起重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上述产品的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末，该公司总资产17,675万元，净资产11,86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92万元。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属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同时，经公司通过信用

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

cn/index.html）、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网站（http://shixin.court.gov.cn/index.html）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以上关联

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有国家定价，则应执行该国家定价；如没有国家定价，则应考虑适用

市场价或成本加成价，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综合服务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果国家定价不适用或不再适用于某种服务，则应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

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应适用成本加成价；如果在将来任何时候，某一国家

定价生效并可适用于某种服务，则该服务应适用该国家定价。

辅助生产服务协议的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

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应适

用成本加成价。

技术服务的定价原则：中国重汽集团将为本公司提供日常性技术咨询及服务,技术服务费为每年200万元

（包括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技术咨询及服务费用）； 如果中国重汽集团为本公

司提供技术开发，其技术开发费的定价原则为提供该等技术服务的实际支出的成本加上10％的利润。

仓储服务的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况下，

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应适用成本

加成价。

房屋租赁的定价原则：租赁价格参照同地区土地及房屋租赁价格确定。

医疗服务协议定价原则：如果对某项服务存在国家定价，则应适用该国家定价；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况

下，应首先考虑适用市场价；如果适用市场价存在困难或者双方认为难以确定一个公允的市场价，则应适用成

本加成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签署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生产的需要，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零部件采

购、产品销售、综合服务、辅助生产服务、仓储服务、房屋租赁、技术服务、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许可使用、职

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该等关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

了约定。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已签订的协议有：《综合服务协议》、《辅助生产服务协议》、《专利权和专有技术许

可使用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房屋租赁协议》、《技术服务协议》、《职工医

疗服务协议》。以上相关协议刊登在2006年4月13日、2006年8月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后经2008年度股东大会、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续签公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对上述协议均予以修订并续签。 相关决议公告分别刊登于2009年5月

15日、2011年4月23日、2014年5月7日和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为进一步细化金融服务事宜，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根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在已签订的《综合

服务协议》的基础之上，特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经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刊登在

2014年3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上。 后经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续签该协议。 相关公告刊登在2017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

com.cn）上。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 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

公司效益和专业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

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定价，交易公允、没有损害 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

董事会《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过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现

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做如下专项说明:

公司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货物互供、综合服务、辅助生产服务、房屋租

赁、技术服务、商标、专利及非专利技术许可使用、职工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该等关

联交易，保证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关联方以协议方式对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公司关联董

事需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均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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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为促进公司加快技术改造，提升研发能力，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经营风险，进一步稳健反映经营效益，保障

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决定对高震动、高腐蚀、技术进步较快的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

旧。

2、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3、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方法

变更前，高震动、高腐蚀、技术进步较快的设备类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 变更后，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折旧方法的改变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会对公司2018年及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测试， 预计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后增加2019年折旧费用约为

5391万元，以后年度逐年降低，对公司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有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固定

资产折旧方法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真

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管控制度和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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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7日以书面

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于2019年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6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孔迎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加快技术改造，提升研发能力，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经营风险，进一步稳健反映经营效益，保障

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决定对高震动、高腐蚀、技术进步较快的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由年限平均法变更为双倍余

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折旧方法的改变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会对公司2018年及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

测试，预计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后增加2019年折旧费用约为5391万元，以后年度逐年降低。

该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2019-01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日、2018年9月8日、

2018年10月31日及2019年1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收到〈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5）、《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关于诉讼事项

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18-078）及《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三）》（公告编

号：2019-002）披露了公司与新余优奈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

优奈特）的企业借贷纠纷案件情况。

今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3执267号之

一，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已经全部执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基于执行依据的

权利全部得到实现，本案依法应予以执行结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提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1）项之规定，裁定如

下：

本院（2018）粤03民初1908号民事调解书执行完毕，本案予以结案。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9-17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3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召开2019年第7次工作会议，对国机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9年3月7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

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7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20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3月6日收到公司股东

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控股”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

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逐笔列示）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天亿控

股

是 12,000,000 2017-11-29 2019-03-0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55% 0.38%

合计 - 12,000,000 - - - 4.55% 0.38%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亿控股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天亿控股持有公司股份26,370.289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5%。 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后，天亿控股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4,228.0360万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的91.88%，占公司总股

本的7.76%。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九年三月六日


